
A10 NINGBO DAILY深度 2018年3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芳

2012 年，我市检察机关在全
省市级检察院中率先建立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专门机构，着力推进
全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建
设。几年来，以保护性司法为路
径，以优先保护、特殊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为核心要求，我市检察
机关扎实开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系列工作，
成果斐然。

在历年办案中，全市未检部
门均未出现错捕错诉案件，牢牢
守住了冤假错案发生底线，努力
让每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得到
精准、公正的处理，同时高度
重 视 维 护 涉 罪 未 成 年 人 权 益 ，
涉罪未成年人不捕率、不诉率
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坚持“儿
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首创检
医合作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
式”询问机制，全面保护未成年
被害人合法权益；创新犯罪预防
机制，深化“法治进校园”巡讲
活动，在校园内设立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积极防治校园欺凌和

校园暴力；树立保护性司法新理
念，试水性侵犯罪人员信息公
开，努力让未成年人在成长中获
得更多的安全感。

2014年,“涉罪未成年人年龄
先行调查机制”入选中央综治
办、团中央、中国法学会联合选
评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
制度创新 50 个优秀事例；“太阳
花心理志愿者团队”和“王英工
作室”被最高检评为全国 15件创
新未检工作典型事例。2015 年，
指导基层办理的一起支持起诉撤
销监护侵害人的监护资格案件被
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检察机
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十个典
型案例之一。2016 年 5 月，市检
察院未检处被最高检评为“对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作出贡献的集
体”，2017年2月被全国妇联评为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
体。2017 年，鄞州区检察院首创
的检医合作一站式询问办案模
式，被最高检授予全国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创新实践基地。

（董小芳 屠春技）

我市检察机关聚力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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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探索创新的“花季关护”
工作室作为“亮点”之一，出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

花季关护，让每个孩子都绚丽“绽放”
本报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屠春技 陈妍

“最高检与教育部联合部
署‘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
重庆‘莎姐’、武汉‘秦雨’、
泸州‘纳爱’、慈溪‘花季关
护’、南阳‘冬云’等大批优
秀检察官团队走进中小学开展
法治教育……”3月9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慈
溪市人民检察院探索创新的
“花季关护”工作室作为“亮
点”之一，出现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中。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
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然而，在
本应充满朝气的花季群体中，
有的人却因种种原因变成了
“问题少年”，更有甚者跌进了
犯罪的深渊。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帮助和保护，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热点。

如何让未成年人普法教育
真正入脑入心？如何在司法实
践中确保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如何为未成年人提供
无忧成长的社会环境？被最高
检工作报告点到的慈溪市检察
院的做法，或许能给我们带来
启发。

表哥在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
肇事者却没有如田磊希望的那样被
判处死刑，悲愤交加下，在职高就读
的田磊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了怀
疑。之后不久，田磊妈妈经营的手机
店因收购赃物手机被派出所叫去谈
话，田磊陷入了另一种担忧和恐惧。

该校“花季关护工作室”检察
官获悉这一情况后，多次主动与田
磊沟通，关心他的生活、解答他心
中的疑惑，让田磊渐渐走出了困
境，并最终消除了对司法公正性的
怀疑。

“普法不能是一阵风。铺天盖
地的普法宣传，气势不小，效果却
往往不尽如人意。只有真正深入人
心，才能起到加强人心教化、树立
法治信仰的目的。”慈溪市人民检
察院未检部负责人林莉敏介绍。该
院积极探索检校共建新模式，以设
立工作室的方式推动校园普法工作
向纵深发展。

2013年 4月，慈溪首个“花季
关护工作室”在杭州湾中等职业学
校成立，以该院未检部为基础，引
入慈溪市司法局、教育局、妇联、
关工委等外部力量，形成了保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合力。之后，工

作室又相继在锦堂职高、周巷职
高、行知职高设立。

工作室成立了，下一步如何运
作？

慈溪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
《花季关护工作室实施办法 （试
行）》《花季关护工作室保密制
度》《花季关护工作室检察官约谈
制度》等，让花季关护工作有章可
循。同时，创新普法帮教手段，除
了常规的法制讲座、警示展板、模
拟法庭、庭审观摩等，花季关护工
作室着重采用主题班会、小组讨
论、情景模拟、嘉宾访谈、拍摄法
治微电影、师生表演、家长参与等
多元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

“为了从源头预防学生犯罪，
我们会在各班选任两三名‘花季气
象员’，当同学出现不良苗头及时
向我们反映。随后我们协同老师、
家长成立关护小组，制定个性化帮
教方案。必要时，邀请帮教成功的
同学现身说教，形成良性循环。”
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未检部工作人员
陈妍介绍。

据统计，“花季关护工作室”
设立以来，开展活动 200余次，帮
教问题学生120余人。

如何让法治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检校共建探索“走心”模式

“你的出生日期？”“1999 年 8
月17日。”

“属相？”“兔。”
季凡飞，因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晚在杭州湾新区驾驶机动车实施
抢夺，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正常的讯问刚刚开始，“1999
年8月17日”的出生日期却让承办
检察官廖素敏心里“咯噔”了一
下。出于对案件负责的态度，廖素
敏继续追问“你的生日是公历还是
农历”“公历、农历的区别你是否
知道”，小季非常肯定地回答，自
己所说的生日是农历。

这意味着，小季实施抢夺时还
是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于
是，讯问结束后，廖素敏迅速联系
公安人员，就小季年龄问题进行补

充侦查，并远赴小季户籍所在地
——云南昭通进行调查取证，小季
的父母、接生人员、小季出生时在
场的邻居、参加小季满月酒的亲戚
朋友、村委会委员等都被一一找来
问话，证实8月17日确系小季的农
历生日。最终，慈溪市检察院以未
成年人程序向法院提起案件诉讼。

如小季一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很多

来自边远地区的涉罪未成年人，由
于当地医疗资源条件有限、户籍申
报管理不严、公历农历混淆使用等
多种原因，造成他们的户籍所载日
期往往和实际生日不符，这意味着
很大一部分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
益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林莉敏
介绍，于是，慈溪市检察院在全国

如何确保未成年人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年龄先行调查让司法更精准

户 籍 信 息 ： 毛 某 某 ， 男 ，
1958 年出生，户籍地慈溪市坎墩
街道坎中村郑家甲北路119号；

罪名、判处刑期：犯罪人员
毛某某曾因犯罪多次被判处刑
罚，其中，2009 年因犯猥亵儿童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16 年
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

照片：半身照。
2017年 10月，慈溪市检察院

在门户网站开辟“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专栏，首
次向社会公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人员毛某某的信息。

消息一出，立刻在全国引起
轩然大波。这个关于公开性侵儿
童犯罪人员身份信息的地方性探
索，迈出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由理论走向实
践的第一步。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
仅隐蔽，还具有重复性、累犯性
等特点。公开犯罪者个人信息，
将其置于全社会监管之下，能够
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林莉敏介

绍，2016 年 5 月，慈溪市检察院
与慈溪市法院、公安局、司法局
联合出台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人员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2017 年 7 月，又联合人社局、住
建局、卫计局等 9 家单位共同出
台了办法，以期全面掌握犯罪人
员动态，清除被性侵害隐患，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安全
的环境。

记者了解到，该 《办法》 共
规定了登记、公告、查询、通报
四种公开方式，并依据刑罚、犯
罪情节、是否再犯、是否为性变
态心理等因素，设置了不同的信
息公开期限。同时，还规定了择
业禁止以及教育局、人社局、住
建局、卫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对
这部分特殊人群在接触与未成年
人相关行业时的从业资格审查。

据统计，实施以来，该院已
筛选出公开对象70余名，对60余
名对象进行了初步登记建档，对
1 名对象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告，
接待单位查询 50余人次，接待家
长查询30余人次。

如何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安全的成长环境？

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

前 不 久 ， 在 湖 南 读 书 的 小
威，通过竞聘当上了学生干部，
他选择分享喜悦的第一个对象，
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慈溪市检察院
未检部检察官陈妍。

小威是一个内向腼腆的男生，
因晚自修和班长发生口角，一怒之
下用水杯砸向对方，导致对方重伤
二级。得知消息后，“花季关护团
队”的陈妍检察官第一时间介入，
全面调查还原了“立体的”小威，并
耐心劝导、积极促成双方协商化解
纠纷。在征得公安机关、被害人的
同意后，拟对小威适用附条件不起
诉，给其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
联合小威班主任和同学对他进行
共同帮教，化解他焦躁、紧张、厌学
的情绪，让其安心备考。

六个月的考验期过后，小威
被不起诉处理，陈妍也收到了小
威考入大学的好消息。

“如何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
未成年人进行后续性帮教，一直

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一大难
题。我们始终认为，未成年人问
题实际是社会问题，需要依靠社
会力量来开展帮教帮扶。”林莉敏
介绍，近年来，慈溪市检察院努
力探索“一体三翼”四护模式，
借助家庭、社区、企业、学校等
多方力量来提高帮教成效。

“一体三翼”四护模式，就是
以家庭管护为主要帮教模式，由
共同生活的家长承担主要监管帮
教职责；再以借力属地优势的社
区看护模式、依靠就业扶持的企
业帮护模式、借助校园环境的学
校关护模式为三个切入口，架起
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桥梁，
做到零障碍融入社会。

自实施以来，该院附条件不
起诉的 58名未成年人中，借力社
区看护 31 人，依靠就业扶持 22
人，借助校园关护 5 人，管护率
达到100%。
（文中所涉未成年人均系化名）

如何架起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的桥梁？

携手全社会构筑帮护网

未 成 年 人 的 安 全 和 健 康 成
长，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
福，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市未成年人犯罪
呈现出多样化和低龄化的趋势。
由于身心发育不健全、家庭教育
缺失等原因，一些花季少年陷入
了犯罪的深渊。我市司法机关在
坚持依法办案的同时，巧借社会
调查员、心理咨询师、法定代理
人、帮教人员等民间力量，为这
些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的司法
保护和救助。

2013 年 1 月，团市委等单位
联合组成了“花季护航”宁波市
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团，这是全省
首个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保
护和帮教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社
会观护员在未成年人刑事和民事

诉讼中担任“合适成年人”和
“社会调查员”的角色，教育、疏
导、抚慰涉罪未成年人，帮助司
法机关提高司法活动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带有较强
的盲从性、冲动性和偶然性，一
旦他们真诚悔罪，完全可以重新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对涉罪
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挽救的同
时，我们也应未雨绸缪，将“恶
之花”扼杀在萌芽状态。为此，
首先要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这
是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
因素。其次要加强法治教育，这
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决定性环
节。第三，要净化社会环境，为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
氛围。 （王 芳）

让花季航船不迷失方向

新闻1+1

在慈溪市杨贤江中学进行普法宣讲后，检察官和学生们合影。 （屠春技 董小芳 摄）

检察官在慈溪市白沙小学通过道具助教、故事问答、手册引导、情景模拟
等多种方式，为未成年人和家长普及性侵预防知识。（屠春技 董小芳 摄）

评 说

图 示

率先探索未成年人年龄先行调查
机制，以期让每一名涉罪未成年
人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在办案实践中，慈溪市检察
院通过三项原则来核实未成年人
的年龄。即案件承办人通过问犯
罪嫌疑人、问法定代理人和证
人、问办案民警的“三必问”，确
保年龄审查全覆盖；坚持审查犯
罪嫌疑人初次供述与后续供述、
审查询问笔录与讯问笔录、审查
社会调查结果和侦查过程的“三
审查”，确保年龄核查无疑问；坚

持年龄调查优先、分案退查优
先、到期撤案优先的“三优先”，
确保维护权益不滞后。

截至目前，慈溪市检察院已
通过年龄先行调查机制进行年龄
审查900余人次，改变了58人的年
龄认定。其中10名涉罪未成年人因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被撤销案件，
2名涉罪未成年人因认定其达到刑
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而被存疑
不起诉；37名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纠
正认定为未成年人，被依法从轻、
减轻处罚。


